附件1
自治区级绿色矿山建设评价指标
	先决条件
	要求
	说明

	手续齐全，证照合法有效
	《采矿许可证》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《营业执照》证照合法有效，依法办理环评和排污许可手续，并依法完成竣工环保验收。
	
               合格    □
             不合格    □

满足所有先决条件方可进行打分评价，其中1条不满足的，即为不合格。


	三年内未受行政处罚
或已整改到位
	近三年内（自申报之日起前三年），未受到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等部门行政处罚，或受到处罚在履行期限内已执行到位（出具相关证明材料），且未发生过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、环境事件和重大林草案件的。
	

	矿业权人异常名录
	矿业权人未被列入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异常名录（因未按要求建设绿色矿山列入的除外）。
	

	矿山要求
	矿山近一年内正常生产运营，且剩余储量可采年限（按储量年度报告）不少于三年。
	

	矿区范围
	矿区范围未涉及生态保护红线（国家有规定的除外），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及规划环评要求。
	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标准分
	评分说明
	考核方法
	依据或标准
	指标属性
	检查记录
	得分

	一、矿区环境(7项，12分)
	1矿容矿貌（9分）
	1功能分区
	2
	矿区按生产区、管理区、生活区进行功能分区，符合分区要求。符合要求得2分，管理区、生活区分区不明显扣0.5分，生产区、管理区分区不明显扣1.5分。
	查资料、查现场
	矿区总平面布置图或示意图，《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》（GB 50187）
	提升性
	
	

	
	
	2配套设施
	2
	矿区地面运输、供水、供电等配套设施齐全、正常运行，食堂、澡堂、厕所等设施齐全、整洁规范，对矿区建筑、构筑物及时维护、维修或粉刷，生产区、管理区、生活区的所有场所不存在私搭乱建等临时建筑、废弃建构筑物。符合要求得2分，发现一处不符合扣0.5分。
	查资料、查现场
	矿区总平面布置图
	提升性
	
	

	
	
	3标识标牌
	1
	矿区按要求设置操作提示牌、说明牌、线路示意图牌等各类标牌，标牌的尺寸、形状、颜色设置符合规定。符合要求得1分，发现一处不符合扣0.2分。
	查现场
	《标牌》（GB/T 13306）
	提升性
	
	

	
	
	4定置管理
	2
	设备、物资材料规范管理，做到分类分区、摆放有序、堆码整齐。符合要求得2分，发现一处不符合扣0.5分。
	查现场
	
	提升性
	
	

	
	
	5清洁卫生
	2
	矿区保持清洁卫生，主干道路表面平整、密实和粗糙度适当，内部道路或专用道路及时清理无洒落物，生产区及管理区无垃圾、无废石乱扔乱放，生产现场管线无跑、冒、滴、漏现象。符合要求得2分，发现一处不符合扣0.5分。
	查现场
	《厂矿道路设计规范》（GBJ 22）
	提升性
	
	

	
	2矿区绿化美化（3分）
	6矿区绿化
	2
	矿区可绿化区域实现全覆盖，且无大面积表土裸露。符合要求得2分，发现一处不符合扣0.5分。
	查现场
	可绿化区域是指除采场、建筑覆盖区、硬化地面等不宜进行绿化区域以外的区域
	提升性
	
	

	
	
	7绿化效果
	1
	绿化植物以本土物种为主，搭配合理，与周边环境协调一致，符合当地气候条件。符合要求得1分，发现一处不符合扣0.5分。
	查资料、查现场
	
	提升性
	
	

	二、资源开采（4项，20分）
	1开采活动（15分）
	8开采方式
	5
	★露天开采：
露天开采采用自上而下分台阶开采，符合开采设计要求。坚持采剥并举、剥离先行的原则，优化开采布局，选择合理工艺，科学制定采排计划，尽量减少对地表的破坏。
★地下开采：
地下开采方法和顺序合理，符合开采设计要求，开采技术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要求。
符合要求得5分，不符合得0分。
	查资料、查现场
	开采设计
	约束性
	
	

	
	
	9开采技术
	8
	★露天开采：
①钻孔：采用湿式、干式（带收尘）等凿岩作业，得2分；
②爆破：采用微差爆破、预裂爆破、光面爆破等爆破作业，得2分；
③铲装：采用大型化自动化液压铲装设备、液压挖掘机或装载机、自卸式矿车、大型自移式破碎机等先进设备进行铲装作业，得2分；
④排土：生产期采用分期内排技术，最大化利用内排土场排土，减少外部土地占用，得2分。
（兼备地下和露天开采的，以现阶段主要开采方式选择其一进行评分，分数不可累加）
★地下开采：
①采用减轻地表沉陷变形、减少对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开采方式，如充填法、保水开采等技术进行地下开采，得3分；
②利用采空区规模化环保化处置尾矿、废石、煤矸石等，得3分；
③应用其他无废开采、深部开采等先进开采技术，得2分。
（兼备地下和露天开采的，以现阶段主要开采方式选择其一进行评分，分数不可累加）
★适用于石油天然气、地热矿泉水等：
①采用电动钻机及顶驱等钻井装置，得2分；
②采用优快、控压等钻井技术，得2分；
③采用环保型钻井液及循环利用技术，得2分；
④及时无害化处置钻井泥浆等钻井废弃物，得2分。

	查资料、查现场
	工艺技术装备资料
	提升性
	
	

	
	
	10开采回采率
	2
	开采回采率符合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“三率”指标要求。达到一般要求得2分，达到最低要求得1分，未达到最低要求得0分。
	查资料
	自然资源部发布的“三率”指标要求
	约束性
	
	

	
	2开采工作面（5分）
	11质量要求
	5
	★露天开采：
作业平台干净，保持平整、通畅，无杂物、无积水，工作台阶与非工作台阶坡面无危石，非工作台阶滚落物及时清理。符合要求得5分，发现一处不符合扣1分。
★地下开采：
工作面满足通风、运输、行人、设备安装、检修的需要，支护完好；无较大面积积水、无浮碴、无杂物，材料堆放整齐。符合要求得5分，发现一处不符合扣1分。
★适用于石油天然气等：
生产作业场地无明显油污，无“跑冒滴漏”及对井场表层土壤造成污染；钻井废弃物不落地，进行集中无害化处理。符合要求得5分，发现一处不符合扣1分。
★适用于地热矿泉水等：
生产作业场所应干净整洁、无污渍；井（泉）及其附属设施保持完好并正常运行，无堵塞或泄露；应建有规范完备的污废水处理设施，正常运行合理处置污水、废水。符合要求得5分，发现一处不符合扣1分。
	查资料、查现场
	
	提升性
	
	

	三、资源综合利用（9项18分；4项18分）
	（1）非金属、化工、黄金、冶金、有色、油气、煤炭、地热、矿泉水等行业

	
	1选矿回收（5分）
	12选矿加工工艺
	3
	选矿工艺符合设计规范，不得使用国家规定的限制类和淘汰类技术、工艺和装备。地热、矿泉水的利用做到资源分级利用、优质优用。符合要求得3分，不符合得0分。
	查资料、查现场
	《煤炭洗选工程设计规范》（GB 50359-2016）等矿山选矿工艺设计规范，符合环评批复相关要求 
	约束性
	
	

	
	
	13选矿回收率
	2
	选矿回收率符合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“三率”指标要求。达到一般要求得2分，达到最低要求得1分，未达到最低要求得0分。
	查资料
	自然资源部发布的“三率”指标要求，符合环评批复相关要求
	约束性
	
	

	
	2综合利用（5分）
	14共伴生资源综合勘查与评价
	2
	按矿产资源综合勘查评价规范进行综合勘查、综合评价。符合要求得2分，不符合得0分。
	查资料、查现场
	《矿产资源综合勘查评价规范》（GB/T 25283），符合环评批复相关要求
	提升性
	
	

	
	
	15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
	2
	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符合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“三率”指标要求。达到一般要求得2分，达到最低要求得1分，未达到最低要求得0分。
	查资料
	自然资源部发布的“三率”指标要求，符合环评批复相关要求
	约束性
	
	

	
	
	16对暂不能开采利用的矿产
	1
	对暂不能开采利用的共伴生矿产采取保护措施。符合要求得1分，不符合得0分。
	查资料、查现场
	《矿产资源开采方案》，矿山设计，符合环评批复相关要求
	提升性
	
	

	
	3固废综合利用（3分）
	17工业固废处置与利用
	2
	通过回填、铺路、工程建设等方式充分利用固体废弃物，得0.5分；剥离表土用于土地复垦、生态修复，得1分（无表土的，直接得1分）；渗滤液收集、废水处理、地下水环境监测等尾矿库污染防治设施符合相关法规标准要求，得0.5分。
	查资料、查现场
	《矿产资源开采方案》、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 18599）《尾矿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法》，符合环评批复相关要求
	提升性
	
	

	
	
	18回收提取有价元素/有用矿物
	1
	鼓励从已有尾矿、煤矸石、废石等固体废弃物中提取有价元素或有用矿物。符合要求得1分，不符合得0分。
	查资料、查现场
	生产报表、销售报表、财务报表等，符合环评批复相关要求
	提升性
	
	

	
	
4废水综合利用（5分）
	19生产废水综合利用
	3
	①配备完备的废水处理设施，并正常运行的得1分。
②采用洁净化、资源化技术工艺合理处置矿井水、废水、尾水，得1分。煤矿、黄金等行业矿井水处置率达到100%，不达标不得分。
③选矿废水循环利用，得1分。煤矿矿井水利用率达到相关标准，冶金选矿废水循环利用率不低于90%，非金属矿山选矿废水重复利用率不低于85%，化工行业选矿回水利用率达到100%，地热矿泉水尾废水集中处理达标后外排或回灌。不达标不得分。
	查资料、查现场
	《煤炭采选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、生态环境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，2019年发布），冶金、非金属、煤炭、化工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，符合环评批复相关要求
	提升性
	
	

	
	
	20生活污水综合利用
	2
	①配备生活污水处理系统，并正常运行的得1分；生活污水处置达标后，用于工业场地浇灌绿化、洒水降尘或其他综合利用，得1分。
②企业生活污水直接连入城镇污水处理管网，得2分。
	查资料、查现场
	生产报表（调度报表）或其他证明材料，符合环评批复相关要求
	提升性
	
	

	
	（2）砂石、水泥灰岩、建筑石材等行业

	
	1综合利用（5分）
	21开采加工等相关产物综合利用
	5
	★适用于砂石、建筑石材等行业：
充分利用石粉、泥粉等矿山开采或加工产物，提高资源化利用水平，如环境治理、土地复垦和土壤改良等。符合要求得5分。
★适用于水泥灰岩行业：
结合水泥生产线多种原料配料的特点，实现开采或加工生产各类产物资源化利用，实现资源分级利用、优质优用，实现高品位矿石与低品位矿石、夹层、顶底板围岩等综合利用。符合要求得5分。
	查资料、查现场
	生产报表（调度报表）或其他证明材料，符合环评批复相关要求

	提升性
	
	

	
	2固废综合利用（5分）
	22土质剥离物的综合利用
	5
	★适用于砂石、建筑石材等行业：
排土场堆放的剥离表土或筛分后的碴土、废石等，用于环境治理、土地复垦、生态修复等。符合要求得5分。
★适用于水泥灰岩行业：
将符合要求的土质剥离物用作硅铝质原料或用于土地复垦，其他剥离物用作水泥配料、砂石骨料或其他工程用料。符合要求得5分。
	查资料、查现场
	生产报表（调度报表）或其他证明材料，符合环评批复相关要求
	提升性
	
	

	
	3废水综合利用（8分）
	23生产废水处置与利用
	4
	①配备完善的生产废水处理系统，得2分；
②废水经固液分离处理后，清水得到有效循环利用，得2分。砂石清水循环利用率达到100%，不达标不得分。
	查资料、查现场
	生产报表（调度报表）或其他证明材料，砂石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，符合环评批复相关要求
	提升性
	
	

	
	
	24生活污水综合利用
	4
	①配备生活污水处理系统，得2分；生活污水处置达标后，用于工业场地浇灌绿化，洒水降尘或其他综合利用，得2分。
②企业生活污水直接连入城镇污水处理管网，得4分。
	查资料、查现场
	生产报表（调度报表）或其他证明材料，符合环评批复相关要求
	提升性
	
	

	四、绿色低碳（13项，20分）
	1节约集约用地（2分）
	25节约集约用地情况
	2
	矿山用地在满足建设、运输生产等要求前提下，综合考虑土地资源、资金、环境等经济技术条件，按照节约集约原则，进行优化配置和科学利用，充分利用荒地、劣地，少占耕地。符合要求得2分，不符合得0分。
	查资料、查现场
	《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（2019年修正）》《工业项目用地控制指标》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规范开展建设项目节地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发〔2021〕14号）
	提升性
	
	

	
	2节能降耗（3分）

	26能源管理体系

	1
	有年度能源管理计划，得0.5分。建立全过程能耗管理体系得0.5分。取得能源管理体系认证，得1分。得分不超过1分。
	查资料
	能耗核算体系文件或台账，能源管理体系证书
	提升性
	
	

	
	
	27单位产品能耗
	2
	单位产品能耗符合国家标准。煤矿、铁矿、金矿、有色金属矿有国家标准的，执行国家标准。其他矿种暂无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，以企业近3年能耗等指标均值为依据进行考核，要体现节能降耗进步要求，能耗逐年降低。符合要求得2分，不符合得0分。
	查资料
	能耗台账、各行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
	约束性
	
	

	
	3减碳（2分）
	28碳排放核算
	2
	按照规定的核算方法，对矿区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核算，开展工作的，得2分，未开展工作的，得0分。
	查资料
	《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》（GB/T  32150）、《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要求》（GB/T 32151）
	提升性
	
	

	
	4源头预防（5分）
	29地下水环境状况
	1
	矿区及周边地下水具备使用功能的，其环境状况应达到相关功能限值要求；存在人为因素导致地下水不满足相关功能要求时，应该按照相关标准开展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修复，防止地下水污染加重与扩散。符合要求得1分，不符合得0分。
	查资料、查现场
	《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 14848）、《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》（HJ 25.6）
	约束性
	
	

	
	
	30酸性废水源头预防
	1
	评估预测矿山关闭酸性废水产生量及对周边环境影响，在开采和闭矿前综合采用雨水导排、补给控制、矿山回填等措施，预防酸性废水大量产生。符合要求得1分，不符合得0分。
	查资料、查现场
	《水污染防治法》
	约束性
	
	

	
	
	31土壤污染源头预防
	2
	矿山开采区、尾矿库等运营、管理单位应当采取防渗漏等措施，并建设地下水水质监测井进行监测；建设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设施设备，应设计、建设和安装有关防腐蚀、防泄漏设施和泄漏监测装置，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污染土壤和地下水；构筑物及场地防渗要求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。符合要求得2分，不符合得0分。
	查资料、查现场
	《水污染防治法》《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 18599）《尾矿库设计规范》（GB 50863）、《有色金属工业环境保护工程设计规范》（GB 50988）、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 18597）、《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 18598）
	约束性
	
	

	
	
	32土壤污染隐患排查
	1
	列入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的企业，应定期对重点区域、重点设施设备开展隐患排查；开展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；严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排放，并按年度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排放情况。符合要求得1分，不符合得0分（未列入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的企业本项直接得分）
	查资料、查现场
	《土壤污染防治法》《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（试行）》（生态环境部〔2021〕1号公告）、《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（HJ 1209）
	约束性
	
	

	
	5废物排放（8分）
	33固废排放
	2
	对无法实现综合利用的固体废弃物，划分危险废物、一般废物和生活垃圾不同类别，实现分级分类，堆场、尾矿库污染防治设施符合相关法规标准要求，并按照国家法律和标准，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对一般固体废弃物进行处置，委托第三方有资质的单位对危险废物进行处置。符合要求得2分，不符合得0分。
	查资料、查现场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(GB 18599)，危险废物焚烧、贮存、填埋污染控制标准(GB 18484、18597、18598)
	约束性
	
	

	
	
	34废水排放
	2
	清污管路分别铺设、雨水与污水管群分开设置；生活污水经处理后水质达标排放，或污水直接排入市政污水管网；工业废水经处理后水质达标排放；尾矿库、排土场等建有雨水截（排）水沟，地表径流水、淋溶水等经沉淀后达标排放或处理回用。符合要求得2分，不符合得0分。
	查资料、查现场
	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（GB 8978、GB 20426、GB 25465、GB 25466、GB 25467、GB 25468、GB 26451、GB 28661、GB 30770等）以及自治区水污染物排放标准
	约束性
	
	

	
	
	35废气排放
	2
	在开采、加工、运输、贮存等环节，采取除尘捕尘、抑尘降尘、净化废气等措施，实现达标排放，开采过程中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国家或地方相应排放标准。凿岩作业采用降尘措施，爆破作业喷雾洒水降尘，生产区配置洒水车定时洒水降尘，配备地面运输车辆洗车台，对出厂车辆进行清洗，外运产品途中苫盖，废石或矿石周转场地、贮存场所具备防扬尘设施。矿区建筑物上无明显积尘，矿区周边植被无明显粉尘覆盖。对矿区粉尘进行定期监测。符合要求得2分，不符合得0分。
	查资料、查现场
	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（GB 4915、GB 9078、GB 16297、GB 20426、GB 25465、GB 25466、GB 25467、GB 25468、GB 26451、GB 28661、GB 30770、GB 41618等）以及自治区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
	约束性
	
	

	
	
	36移动源控制
	1
	企业使用铁路、水路、封闭式皮带廊道、新能源汽车运输矿石等大宗货物年货运量占比达到70%，得1分。
	查资料、查现场
	《深入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、臭氧污染防治和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》（生态环境部〔2022〕68号公告）
	提升性
	
	

	
	
	37噪声排放
	1
	对矿区凿岩、破碎和空压等高噪声设备进行降噪处理，配备消声、减振和隔振等措施，厂界噪声排放达标。对厂界噪声进行定期监测。符合要求得1分，不符合得0分。
	查资料、查现场
	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 12348-2008）
	约束性
	
	

	五、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（5项，18分）
	1矿区生态修复（7分）
	38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编制与执行
	5
	《矿区生态修复方案》已通过审查并在适用期；依据《矿区生态修复方案》编制了年度计划；执行了年度报告制度；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、土地复垦质量符合要求；完成了年度或阶段性目标任务并通过阶段验收。符合要求得5分，不符合得0分。
	查资料、查现场
	《矿区生态修复方案》及年度计划、《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》(TD/T 1036) 、《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》(TD/T 1070)等标准规范。
	约束性
	
	

	
	
	39矿区生态修复费用计提使用
	2
	按相关规定及标准足额计提矿区生态修复费用并规范使用，统筹用于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和土地复垦。符合要求得2分，不符合得0分。
	查资料、查现场
	《矿区生态修复方案》及年度计划、费用监管政策文件及标准规范，其他证明材料等。
	约束性
	
	

	
	2治理要求（5分）
	40治理效果
	5
	不新设永久排矸场。排土场、尾矿库、露天采场、矿区专用道路、矿山工业场地、塌陷区、废石场等区域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符合要求。落实“边开采、边修复”要求，矿山生态修复能够分区、分期进行的，要分区、分期开展。治理后的各类场地对周边环境不产生污染，与周边自然环境相协调，周边水体质量恢复至原水平，区域生态功能得到保护和恢复。符合要求得5分，不符合得0分。
	查资料、查现场
	《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》（HJ 651）、《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》(TD/T 1036) 、《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》(TD/T 1070)、《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（HJ 1272—2022），其他文件证明材料
	约束性
	
	

	
	3矿山环境动态监测（3分）
	41动态监测要求
	3
	建立动态监测体系，对选矿废水、矿井水、尾矿库、矸石山、排土场、废石堆场、地下水等定期进行环境监测，并根据监测结果，采取了有效保护措施。对地质环境破坏与恢复治理、土地损毁与复垦利用、生态系统破坏（退化）与恢复进行了动态监测。符合要求得3分，不符合得0分。
	查资料、查现场
	监测记录，《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（HJ 1272—2022）、《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》(TD/T 1070)等相关标准规范或其他证明材料
	约束性
	
	

	
	4环境管理体系（3分）
	42环境管理体系要求
	3
	建立环境管理机制，有完善的环境管理制度，配备了必要的环境管理机构和生态环境保护等专业技术人员，得1分。有环境管理日常监管记录，采取了环境风险防范措施，得1分。获得环境管理体系认证，得1分。
	查资料、查现场
	环境管理制度、突发事件预案、认证证书，《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（HJ 1272—2022）
	提升性
	
	

	六、科技创新与规范管理（7项，12分）
	1科技创新（3分）
	43研发及技改投入
	1
	具有技术研发队伍和专业技术人员，得0.5分；研发及技改投入不低于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1.5%，得0.5分；完成环评要求的专项研究，得0.5分。最多得1分。
	查资料
	生产报表（调度报表）或其他证明材料
	提升性
	
	

	
	
	44创新成果
	2
	获得1项发明专利得0.5分，最多得2分；入选《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》或最新版《矿产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目录》1项得1分，最多得2分；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，得2分。
	查资料
	证书或其他证明材料
	提升性
	
	

	
	2数字化矿山（4分）
	45集中管控平台
	2
	建设集中管控平台，能够将远程监控系统、自动控制系统、储量管理系统、生态环境监测管理系统等集中在大屏幕展示。符合要求得2分，发现一项不符合扣0.5分。
	查资料、查现场
	
	提升性
	
	

	
	
	46智能化应用
	2
	按照《智能矿山建设规范》（DZ/T 0376-2021）等标准开展智能矿山建设。符合要求得2分。
	查资料、查现场
	《智能矿山建设规范》（DZ/T 0376-2021）
	提升性
	
	

	
	3规范管理（5分）

	47企业文化
	1
	制定绿色矿山建设年度计划，定期开展自评。制作绿色矿山宣传展板、标语和宣传片；建立人员目视化管理制度；建立职工收入随企业业绩同步增长机制；建设职工休闲、娱乐、文化体育设施并开展活动；职工满意度不低于70%。符合要求得1分，发现一项不符合扣0.2分。
	查资料、查现场、调查走访
	企业管理文件、自评材料、宣传片、活动证明、认证、证书、调查问卷原始记录等材料
	提升性
	
	

	
	
	48企业诚信
	2
	依法纳税，按要求提交储量年报、储量表及矿产资源统计基础表，按规定缴存矿业权出让收益。符合要求得2分，不符合得0分。
	查资料
	税务及相关部门证明
	约束性
	
	

	
	
	49矿地和谐
	2
	建立职业健康管理制度。建立良好矿地关系，制定和公开申诉回应制度，具有联系机构与人员，及时妥善处理与受采矿活动影响的社区等利益相关者间的纠纷矛盾，维护当地生产、生活相关生态环境。在劳务用工、基础设施、公益募捐、教育医疗支持等一个及以上方面开展帮扶，助力乡村振兴。符合要求得2分，不符合得0分。
	查资料、调查走访
	相关文件、票据等证明材料
	约束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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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 明
《自治区级绿色矿山建设评价指标》包含先决条件和评分表两部分。先决条件属于否决项，有一项达不到要求，则不能申请纳入自治区级绿色矿山名录。
一、计分办法与达标说明
（一）评价指标共49项，分约束性指标、提升性指标两类，分别从矿区环境、资源开采、资源综合利用、绿色低碳、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、科技创新与规范管理六个方面对绿色矿山建设水平进行评分。
（二）约束性指标共20项，所有约束性指标必须得分，若一项得0分则不达标。提升性指标29项，体现差异性，按评分表内的评分说明进行评分。
（三）不涉及项计分。经判定某项指标属于不涉及项的，按大类采用折合法计分。不涉及项要在评分表中明确说明判定依据和理由。
（四）评价指标总分100分，自治区级绿色矿山总得分不低于70分，推荐国家级绿色矿山总得分不低于80分。
二、评分说明
（一）某一指标评分说明属于扣分的，最多扣完该项分值。某一指标评分说明属于增分的，最多增至该项总分。
（二）所有得分必须有依据并要保留证明材料，在“检查记录”栏里写明得到相应分值的原因，缺少支撑材料或证明材料不得分。如需填写内容较多，可在评估报告中重点描述。
（三）对于集中建设的选矿加工等配套系统，应明确关联关系，可统一纳入评估考虑。
（四）对于调查问卷、现场考核、专家打分取平均值等评估方式，需要在“检查记录”说明里进行详细描述。
（五）需要现场查看的内容，在“检查记录”里应写明哪些工作人员到什么现场看了什么内容（设备、设施、厂地、环境、现场等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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